
1 

 

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國內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股份有限

公司擬合組行動支付授信服務公司，並已向

公平交易委員會遞件送審，惟此行為涉嫌聯

合壟斷，有違市場及企業公平競爭原則；另

值此敏感之際，該會委員疑私下受邀參加其

主辦之說明會，是否涉有違失？均有深入調

查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陳訴人於民國（下同）101 年 11 月 20 日向本

院陳訴，略以： 

一、自 100 年初至今，報載及媒體揭露國內五大電信業者

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

、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、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

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）與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簡稱悠遊卡公司）為行使單一行動加值服

務而成立 TSM（Trusted Service Management）公司

，行動支付平臺事業之結合，並於 101 年 10 月向公

平交易委員會遞件申請成立許可，未來五大電信加悠

遊卡公司共同成立公司經營行動支付之服務，將全面

壟斷電信網路，形成服務供應商或其他第三授信平台

之不公平競爭導致難以經營及生存，進而破壞原有之

信用卡、交通卡及未來相關業者行動支付之交易秩序

，顯係一個不折不扣聯合壟斷行為；行政院應責成公

平交易委員會不予准許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公司

共同成立 TSM 公司之申報許可，俾以彰顯政府反對聯

合壟斷行為以落實維護各相關業者權益及實現公平

正義積極作為。 

二、另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公司遞件公平交易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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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有關聯合成立公司是否涉及聯合行為及聯合壟

斷之事實，然而值此敏感之際，卻有公平交易委員會

委員於 10 月 31 日私下參與業者主辦之說明會，此舉

恐有違反公平中立之原則。 

上開陳訴事項，經本院向公平交易委會查察並調閱

相關卷證後，謹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： 

一、有關指訴國內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公司擬合組信

託服務管理平臺，惟此行為涉嫌聯合壟斷乙節，經查

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該行為已作出附加負擔不予禁止

決定，尚無違誤。 

(一)按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結合

，謂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而言：…四、與他事業

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。…」復按同

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業結合時，有左列情

形之一者，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：…二、

參與結合之一事業，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。

…」第 3、4 項規定：「事業自中央主管機關受理

其提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 30 日內，不得為結合

。但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，得將該期間縮短或

延長，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。中央主管機關依前

項但書延長之期間，不得逾 30 日；對於延長期間

之申報案件，應依第 12 條規定作成決定。」再按

同法第 11 條之 1 規定：「前條第 1 項之規定，於

左列情形不適用之：一、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已持有

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

額，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。二、同一事業所持有有

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

結合者。三、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、財

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業，讓與其獨自新

設之他事業者。四、事業依公司法第 167 條第 1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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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收回股東所持

有之股份，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

之情形者。」末按同法第 12 條規定：「對於事業

結合之申報，如其結合，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

競爭之不利益者，中央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。

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 11 條第 4 項申報案件所為之

決定，得附加條件或負擔，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

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。」 

(二)經查，國內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公司擬合資設立

新 事 業 經 營 信 託 服 務 管 理 (Trusted Service 

Managemen，TSM)平臺，因本結合案合致公平交易

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，符合同

法第 11 條第 l 項第 2 款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

結合之門檻規定，且無同法第 11 條之 l 所規定除

外適用情形，爰依法於 101 年 10 月 5 日向該會提

出事業結合申報，嗣經該會於 101 年 12 月函 詢 相

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臺北市政府）意見、於該會全球

資訊網公告徵詢各界意見、函詢經濟部及相關業

者以及公協會（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

合會、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）意見，更於

102 年 1 月 召開公聽會徵詢各界意見及函詢行政院

消費者保護處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交通部、財

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等意見；之後，

該會 102 年 1 月 23 日委員會以本結合案對於整體

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，尚無禁止其結合之

必要，惟為消弭可能之限制競爭，並確保整體經濟

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2

條第 2 項規定，附加下列 11 項負擔： 

１、新設事業設立 4 年後，參與結合之電信事業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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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其關係企業）持有或取得新設事業之股份或出

資額，合計不得超過新設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

本總額之 2 分之 1。 

２、新設事業設立 4 年後，參與結合之悠遊卡投資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（包含其關係企業），持有或取

得新設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不得超過新設事業

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 10 分之 1。 

３、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無正當理由，不得拒絕

參與結合事業之水平競爭者（包含行動通信及電

子票證業者）自由進入或退出（即持有、取得或

處分股份）新設事業。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

當基於資本投資之開放、自由原則，依法對外募

股，募集對象包括但不限於參與結合事業之水平

競爭者。 

４、新設事業不得經營或提供金融專屬相關業務或

服務。但先報送該會評估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

競爭之不利益，並經該會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５、為使其他行動支付平臺得參與競爭，新設事業及

參與結合事業無正當理由，不得拒絕其他行動支

付平臺互連及介接之要求，亦不得阻礙其他行動

支付平臺在行動裝置上實現行動支付之可能性。 

６、新設事業無正當理由，不得在服務供應商及安全

元件發行者之服務條件上，給予參與結合事業

（包含其關係企業）特別優患。 

７、新設事業無正當理由，不得對服務供應商及安全

元件發行者，為差別待遇之行為。 

８、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不得以損害特定事業

為目的，而有共同抵制或杯葛等限制競爭或妨礙

公平競爭之虞行為。 

９、新設事業應於信託服務管理平臺正式服務 2 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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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提供該會經營信託服務管理平臺業務之辦法

（包含但不限於與服務供應商及安全元件發行

者間合作業務具體內容），並於相關辦法實施前

上網公告。 

１０、新設事業應於信託服務管理平臺正式服務 2 個

月前，提供該會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有關實施個人

及交易資料保護之辦法，並於相關辦法實施前上

網公告。 

１１、新設事業應於設立後 5 年內，於每年 3 月底前

提供該會下列相關資訊：股東名冊、上 1 年度營

業額、合作之服務供應商家數與名稱、經營信託

服務管理平臺業務之辦法、非申報書內記載之新

增業務項目 

(三)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本院調查時表示，依公平交易法

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，事業向該會申報結合，倘經

該會附加負擔不禁止其結合，申報事業依法即應受

該會結合決定所附負擔之拘束，故本結合案新設事

業及參與結合事業倘未履行該會所附加之負擔，該

會當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給予必要之

處分，以及該會對於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所附

負擔履行情形，將於期限內定期予以監督。 

(四)綜上，國內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公司擬合資設立

新事業經營信託服務管理平臺，向公平交易委員會

提出事業結合申報， 既經該會函詢相關機關、業者

、消費者組織及公協會意見以及徵詢各界意見後，

依公平交易法規定，附加 11 項負擔不予禁止，以

及該會對於本結合案新設事業及參與結合事業倘

未履行該會所附加之負擔，該會將依公平交易法給

予必要之處分；基此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本結合案

不予禁止，尚無違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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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有關指訴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疑私下受邀參加業者

主辦之說明會乙節，經調查該名被指訴委員之行程等

後，尚難遽予認定該委員涉有違失。 

(一)按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4 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應

依法公正執行職務，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

別待遇。」同法第 18 條規定：「憲法或法律規定

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，

準用本法之規定。」復按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

8 條規定：「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，於任職期

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，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。」 

(二)有關指訴國內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公司擬合組

信託服務管理平臺，並已向公平交易委員會遞件送

審，惟值此敏感之際，卻有該會委員於 101 年 10

月 31 日私下參與業者主辦之說明會，此舉恐有違

反公平中立之原則云云。經查，該會被指訴之委員

係於 101年 10月 31日前收到臺灣經濟研究院於 101

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4 時召開「我國 NFC 產業發展

之課題與展望」座談會之開會通知單，邀請出席者

除該會外尚有中央銀行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國

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經濟建設委員會、經濟部工業

局、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、財團法人

資訊工業策進會、中華民國銀行公會、台灣電信產

業發展協會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信託商業

銀行、玉山銀行、台北富邦銀行、國泰世華銀行、

萬泰銀行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及國內五大電信等 21

個機關(構)，該開會通知單係該院事先口頭邀請該

委員後再直接郵寄予該委員查收，該委員於開會前

亦請其秘書打電話與該院聯繫，確認該開會通知單

是邀請其本人參加；由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3

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，該委員參加臺北市某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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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辦之法治教育講座，迨結束後該委員才趕至該座

談會現場，在現場簡單致意後即離去，之後並無再

參加其他聚會；是以，基於該座談會並非業者主辦

，邀請對象除該會外，另亦邀請其他政府機關，為

一公開行程，且該會為委員制獨立機關，各委員出

席相關研討會除經指派參加外，亦多有自行參加之

情形。職故，尚難遽予認定該委員涉有違反公務人

員行政中立等違失。 

 

調查委員：錢林慧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02  年  3  月  6  日 

 


